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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西元 2016 年宜蘭縣岳明國小正式

改制為公辦民營學校，成為「實驗教

育三法」通過以來，全國第一所公立

學校轉型之案例，同年基隆市核准瑪

陵國小委託福智文教基金會經營，為

基隆市開創公辦民營學校之首例，合

計先前之宜蘭縣慈心華德福中學、人

文國民中小學、新北市信賢種籽親子

實小、桃園市的諾瓦國小以及雲林縣

立蔦松國中，全臺共有七所公辦民營

學校。隔年，花蓮縣三民國小、雲林

縣拯民國小、臺東縣桃源國小、屏東

縣大路關國民中小學陸續轉型公辦民

營化並揭牌營運，具體實踐「公立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

例」中，賦予委託私人辦理之學校得

排除有關法律適用之權力，裨益教育

多元化發展。 

推動偏鄉小型學校公辦民營化，

可以提供孩子更好的教育品質、弭平

城鄉差距、讓學術能力取向以外的孩

子也能獲得更多機會與資源。然而承

繼前述學校之辦學經驗，大規模推廣

偏鄉小型學校公辦民營化，仍普遍存

有疑慮（王俊民，1997）。爰此，本文

將提出國內推動偏鄉小型學校公辦民

營化之省思與相關建議，茲作為執行

此一重大教育政策之參酌。 

 

二、我國偏鄉小型學校公辦民營

化發展之歷史脈絡 

觀諸世界各國，多數國家於義務

教育階段，均以國家經營為主，私人

興學為輔，然在 1980 年代，「家長選

擇權」和教育「績效責任制」興起，

公辦民營學校逐漸興起成為另一種興

學模式，其主要訴求在於降低公部門

教育預算支出、提升教育績效與活化

教育多元發展（秦夢群，2015）。關於

公辦民營學校較廣義的定義是：「由政

府提供土地、房屋及設備等固定資

產，而將學校經營軟體部分，含課程、

教學、師資等交付私人辦理。」此一

經營模式可以兼取國營及私人經營之

優點，是屬於教育發展雙贏的政策。 

回顧我國實施九年一貫義務教育

之初，為達成普設國中的需求，政府

徵求私立國中為「代用國中」，以私人

經營的模式為主，由政府出資補足學

雜費用的差額，此可視為我國早期公

辦民營學校的草創模式（王淑俐，

2013）。至 1999 年起，我國立法機關

積極修訂有關「私人興學」的相關授

權法令，如「教育基本法」、「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和「國民教育法」

等，讓幾所類似公辦民營模式的學

校，如森林小學、種籽學苑等取得初

步的法規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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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具有公辦民營性質的中小學

首見於宜蘭縣，該縣於 2001 年制訂「宜

蘭縣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

例」，成立人文國民中小學（前身為頭

城國小拔雅分校）及慈心華德福教育

實驗國民中小學（前身為冬山國小的

香南分校），從課程、教學、師資、薪

資來源等，皆有別於一般公立學校，

吸引許多有理念的家長齊聚於此。而

後台北縣種籽親子實驗學苑（前身為

烏來鄉信賢國小）在 2004 年轉型為公

辦民營小學；桃園縣於 2003 年訂定「桃

園縣公立學校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

例」，由縣府提供土地，民間出資興建

學校，首創「BOT 模式」成立之諾瓦

國民小學。在 2014 年實驗三法通過

後，此類型學校正式取得法律明確依

據，逐漸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近期

各縣市偏鄉小型學校，陸續轉型掛牌

招生，象徵我國公辦民營類型之學

校，邁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三、公辦民營化學校之亮點特色 

在 1980 年代，西方逐漸興起「新

管理主義」與「公共選擇理論」的思

潮，直接挑戰了大政府的核心價值，

此股思潮認為大而無效能的政府，消

耗了經濟市場當中逐漸稀少的公共性

資源，因此縮減政府規模與減少公共

預算支出，成為一股新興的風潮（許

智源，1995）。 

迎向此一風潮之際，在 1991 年美

國成立第一所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可視為往後各國公辦民營學

校的起始（吳清山，1996），而在英國

公辦民營學校（Academy）的推動，其

目的亦為在提升學校的經營績效，以

達到一般大眾對於公立學校績效化的

期待，相較於公立學校，公辦民營學

校具有下列亮點： 

(一) 滿足教育選擇權利 

傳統公立學校之學生來源以學區

劃分為主，都會與偏遠郊區之學校，

因在地資源之差異性，往往形成學校

發展上之差異，對於偏鄉之學童與家

長，囿於學區劃分之限制，侷限了學

校選擇之權利，針對經營不善之公立

學校，無法形成主動制衡之力量，而

公辦民營學校提供了家長另一個選

擇，透過政府將經營不善或面臨裁併

之學校公辦民營化，延續甚至深化了

學校的生命活力，讓家長與學童得以

享有充分的教育選擇權。 

(二) 減輕公共財政負擔 

公辦民營學校僅由政府出具固定

資產，如土地、房屋、設備等，吸引民

間資源投入教育經費，以宜蘭縣人文國

民中小學為例，約有三分之二的教師之

薪資，係由人文適性教育基金會及學生

所繳的學費支應(蘇進棻，2014)，讓原

本有限的教育預算，得以更充沛的分

配，以民間的力量支持教育的普及化，

創造更多的公共建設價值。 

(三) 彰顯經營績效精神 

公辦民營化亦即減少公部門之管

制（趙俊人，1997），而減少諸如教師

資格、教材教法等，意味提升校務經

營的靈活性，希冀創造更多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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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呼應社會大眾對於績效責任制的

要求，尤其處於現今競爭力愈趨顯著

的社會，透過學校公辦民營化，讓責

任與競爭力，成為學校經營者的目標

之一，為延續學校生存的動能。 

(四) 開展教育創新活力 

透過公辦民營化，將課程、教學、

師資等予以解構，教師不再限於單一

來源，課綱不再是國定課綱，教學趨

於多元化的結果，將有更多的教育可

能性，讓處於課室當中的未來主人

翁，以活力與創意涵育適應未來社會

的核心素養。 

四、偏鄉小型學校公辦民營化之

疑義 

公辦民營化學校有一定的優勢，

然而教育需長期規劃，校務經營問題

亦相對複雜，是否可全面推廣於偏鄉

小型學校，亦存有一定之疑慮，茲分

述如下： 

(一) 教育商品化的可能 

在教育商品化的論述中，認同教

育為投資財，是個人投資的一環。然

而教育具有一定之「公共性」，刪去存

在於社會中的關聯脈絡，包含對社會

流動率的影響、文化資本的累積、公

民的養成等，對照於國民教育階段對

於人格與學養基礎的養成，在國民教

育階段廣泛推動公辦民營學校，是否

有將國民教育商品化的疑慮，不可不

慎之。 

(二) 社區微弱化的疑義 

目前我國公辦民營學校多半鎖定

偏鄉不利發展區域，學生與社區家長皆

處於大社會當中的相對弱勢，亦即缺少

教育均等的機會。在傳統公立學校的經

營模式當中，如果學校管理有問題，家

長、教師、社區人士可以影響公部門產

生一定的改變。然而一旦學校採取公辦

民營化，管理階層將不再受社區監督，

原本即處於不易發聲的偏鄉居民，容易

落入不均等的無窮循環當中。 

(三) 階級差異化的形成 

觀察我國早期多所公辦民營學校

的前身，因缺少法源與經費的支應，

學校必須巧立收費名目來達到基本營

運（羅建旺，2017），此時公辦民營學

校常和私立貴族學校畫上等號，有能

力前往就讀之子女，其父母多數為社

會當中的菁英，而無力繳交相對昂貴

學雜費之家庭，只能望之心嘆，此舉

無異加深社會階級的鴻溝。 

五、偏鄉小型學校公辦民營化之

建議 

為實踐公辦民營化學校的優勢並減緩

相關推動之疑慮，茲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 成立「公辦民營審議委員會」，負

責申請案審理 

比照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規模與型

式，針對偏鄉小校公辦民營化申請案件，

建立妥適審查指標，廣徵民意，嚴審擇

優，達到公辦民營學校的立案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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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辦民營學校不只在於提供多元

教育選擇機會，宜進一步定位為

教育改革的先鋒 

鑒於現行部分公立學校績效導向

不足的現象，與公立學校教師的特

性，宜放寬對於公辦民營學校更寬廣

的限制，取得跨政府單位的協議，藉

以發揮公辦民營學校彈性與創新的優

勢，間接帶動公立學校創新經營，達

到教育均等的理想。 

(三) 加強公辦民營宣導及溝通，減少

學校人員抗拒 

由美國與英國推動公辦民營學校

的先例可知，最大的抗拒者多半來自

教育圈內的人員，亦即教師團體的抵

制，因此廣發說帖取得教師團體的認

同，將是未來推動此類型學校的首要

之務。 

(四) 評估現有公辦民營學校之成效，

作為未來規劃參考 

國內目前新掛牌之公辦民營學

校，多以偏鄉面臨裁併之學校為標

的，在轉型後，是否可以發揮公辦民

營的亮點特色，吸引跨區就讀的學

生，從量化學生成長的數據當中，將

可得到顯著性的證明，因此各縣市政

府可以採取部分先行的策略，選定一

至兩所偏鄉瀕臨裁併之學校，與民營

機構洽談相關經營計畫，觀察合約期

內的數據表現，作為大規模推動偏鄉

學校公辦民營化之依據。 

 

(五) 重視績效導向經營，應加強與政

府、家長之間的溝通協調 

在我國社會發展中，學校一向為

社區發展的核心根源，裁併學校被視

為削弱社區的致命手段，容易引發地

區激烈的抗爭。而轉型為公辦民營

化，可以有效延續學校的生命。然而

將公辦民營學校與私立學校脫鉤，需

要更廣泛的宣導，釐清社會大眾的相

關疑慮，故轉型前之社區公聽會、公

民參與制度，將可適度導入民意的基

礎，有效推動公辦民營化學校的實施。 

(六) 公辦民營學校評鑑制度有需要重

新思考，以建立合適的評鑑機制 

公辦民營學校跳脫既有課程、教

學、師資等傳統公立學校的管制因

素，在兼顧教育的核心價值與績效表

現間，故如何具體的評鑑此類型學

校，需要擬定適切的衡量指標，以多

元性的評鑑方式，瞭解整體成效，作

為永續經營的機制。 

(七) 妥適規劃就學期間轉銜評估制度

與適性學習的機制 

教育具有核心價值，在公立學校

可以透過統一的管制，確保此核心價

值可以具體的實踐，而公辦民營學校

多數具有特定的教育理念，故如何確

保公辦民營學校之學生，因適應不良

回流至一般公立學校的制度，以及此

類學生畢業後銜接至一般學校的基本

能力，需要制度性的規範，確保孩子

的學習權益不至於遭致損害，是需要

優先考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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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檢視我國近年來的教育發展，逐

漸出現城鄉發展差異擴大、偏鄉教育

資源不足等問題，原作為弭平階級落

差的國民階段教育，卻因資源配置與

公立學校績效不彰等情況，造成教育

輸出成果的不均等。偏鄉地區囿於先

天條件不足已出現裁併校現象，加以

教師人力素質的差異，無異於懲罰原

處於弱勢的學童，因應此一狀況，政

府積極鼓勵偏鄉地區學校「公辦民營

化」，亦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然推動

此政策之際，仍應妥適規劃溝通、轉

型、銜接、評鑑等機制，以達到實踐

教育均等，提升教育品質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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